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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9 证券简称：*ST兰黄 公告编号：2026-012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陕西华普鑫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鑫宇”）竞租河南金汇

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通”）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的厂房、设备及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三门峡厂区”），并

签署了《租赁合同》（合同编号：GZJHT-2026-012），租赁期限为 15年，

含税租金总额约为 5,335.68万元。

为进一步拓展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果汁

业务，扩大果汁产品生产规模，保障产品稳定供应，公司控股子公司三门

峡黄河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峡黄河”）拟从华普鑫宇转租三门

峡厂区，用于浓缩苹果汁、果渣等产品的生产经营。本次转租的租赁期限

及租金均自三门峡黄河实际承租之日起算，转租期内含税租金总额不超过

5,307.77万元，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与华普鑫宇和金汇通签署的《租赁合

同》相关约定保持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审议情况

2026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资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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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

根据实际情况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变更、终止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协议及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河南金汇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河南金汇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 1月 3日

注册地址
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示范区禹王路街道李家寨村门

面房二楼 20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斌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1200MA47YF8K1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珠宝首饰批发；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耐火材料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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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园区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三门峡市国有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100%

合计 30,000 100%
实际控制人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公司之间

的关系

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资信情况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图

2.陕西华普鑫宇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陕西华普鑫宇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 6月 1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金辉世界城 H地块（环球广场）4
幢 1单元 16层 111617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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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常星

注册资本 2,070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610133MABNM1KQ0D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办公设备耗材制造；五金产品

制造；专用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软件开发；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石棉制品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石棉

水泥制品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木材加工；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金属

门窗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

棉水泥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化肥销售；粮食收购；

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国内贸易代理；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食品进出口；包

装服务；智能农机装备销售；木材销售；照明器具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

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林产品采集；自动售货机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淄博永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0 51.6908%

吴振 900 43.4783%
陕西德墨信息科技有限 100 4.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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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计 2,070 100%
实际控制人 樊帆

与公司之间

的关系

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资信情况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租赁的三门峡厂区具体租赁内容如下：

类型 具体内容

土地使用

权

1.不动产号为豫（2021）陕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0339号土地；

2.不动产号为豫（2021）陕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0340号土地上

除厂区后现有的空地（污水站以西、果渣仓库以北）之外的土

地。

建筑物 联合生产车间、成品高温冷库、果池、办公楼等 11处。

机器设备 包括果汁生产线在内的共计 84台（个）设备

注 1：厂区屋顶已出租予第三方光伏企业，屋顶光伏收益权归金汇通所有；因厂

区屋顶布设分布式光伏项目，三门峡黄河可优先享受光伏用电相关优惠。

注 2：因金汇通自身融资需要，三门峡厂区土地已抵押给中原银行三门峡分行，

果汁生产线亦抵押给河南九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金汇通承诺，上述土地及机器设备

的抵押事宜，不得影响三门峡黄河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引发的全部协调工作及

相应责任，均由金汇通承担。上述抵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依据租赁合同持续、稳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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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厂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汇通已与华普鑫宇签署《租赁合同》（合同编号：GZJHT-2026-012，

以下简称“原合同”），三门峡黄河拟与金汇通、华普鑫宇签署《租赁合

同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两份合同核心内容摘

录如下：

1.转让合同

甲方（原出租方）：河南金汇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原承租方）：陕西华普鑫宇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新承租方）：三门峡黄河饮品有限公司

权利义务转让

内容

1.乙方将其在原合同项下作为承租方享有的全部合同权

利和应履行的全部合同义务一次性、不可撤销地转让给

丙方，丙方成为原合同的新承租方，享有原合同中乙方

的全部权利，同时履行原合同中乙方的全部义务。

2.本次转让涵盖原合同项下全部租赁标的，原合同约定

的租赁期限、租金标准、递增方式、履约要求等全部条

款均适用于甲方与丙方。

转让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生效之日起，原

合同的承租方主体由乙方变更为丙方，甲方与丙方按照

原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乙方不再享有原合同项下承

租方的任何权利，亦不再承担原合同项下承租方的任何

义务（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租金及相关费

用的履行

1.本合同生效后，原合同约定的租金（含各周期递增租

金）、水电气费、维护保养费等全部相关费用，均由丙

方按照原合同第三条、第六条等约定的标准、时间和方

式直接向甲方支付。

2.本合同生效前，乙方已按原合同约定支付的租金、费

用等，视为已履行原合同对应期间的付款义务，三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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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本协议生效后，任何未结清的费用由丙方按原合

同约定向甲方支付。

租赁标的的交

接与履行

1.三方确认，本合同生效前，乙方已按原合同约定接收

租赁标的并实际使用，丙方已对租赁标的的现状（包括

物理现状、权属现状、瑕疵等）进行充分了解和现场踏

勘，自愿按现状承接租赁标的，甲方无需向丙方另行办

理交付手续。

2.本协议生效后，丙方应严格按照原合同第四条、第六

条等约定，履行租赁标的的使用、维护、保养、环保、

安全生产等全部义务。租赁标的的修缮、技改、返还等

事宜，均按原合同第四条约定执行，相关权利义务由甲

方与丙方享有和承担。

3.乙方自愿对本合同生效后、原合同租赁期限内丙方应

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含各周期递增租金）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2.原合同

甲方（出资方）：河南金汇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陕西华普鑫宇实业有限公司

出租标的的

基本情况
详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期限
合同租赁期限为 15年，自 2026年 3月 1日起至 2041年 2
月 28日止。

租金及支付

方式

1. 本合同项下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3350000元（人民币叁

佰叁拾伍万元整）；后续租金递增，增加金额在场地租赁

费用中，房屋及机器设备不再递增。

2. 租金递增方式：租赁期限内，租金按每三年为一个周期

进行递增。递增基数为上一周期的年租金，递增比例不超

过上一周期年租金的 3%。
【1】

（1）第一周期（2026年 03月 01日-2029年 02月 28日）：

年租金为 33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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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周期（2029年 03月 01日-2032年 02月 29日）：

年租金 3450500元;
（3）第三周期（2032年 03月 01日-2035年 02月 28日）：

年租金 3554015元;
（4）第四周期（2035年 03月 01日-2038年 02月 28日）：

年租金 3660635元;
（5）第五周期（2038年 03月 01日-2041年 02月 28日）：

年租金 3770455元。

3. 租金支付方式：按季支付。

甲方的权利

义务

1. 确保出租标的权属清晰，无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

且已履行必要的出租审批程序，保证乙方能够正常使用出

租标的；

2. 租赁期间，非因特殊情况，不得单方中途收回出租标

的或转租给第三方。如遇上述特殊情况，甲方应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乙方，双方协商解决后续事宜，甲方应退还乙

方已支付但未实际使用期间的租金且相关部门对厂区经

营损失或乙方添附物的赔偿或补偿应归乙方所有。

3. 保障乙方对出租标的的正常使用权，不得非法干涉乙

方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

乙方的权利

义务

1. 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将出租标的部分或全部转租给第

三方，转租期限不得超过本合同剩余租赁期限，转租合同

应报甲方备案。乙方应对次承租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次承租人造成出租标的损坏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乙方应

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2. 乙方应确保租赁资产不受到损害、对机器设备的正常

维护应按期进行。

注 1：根据租金递增方式测算，租赁期内含税租赁费用为 5,335.68万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果汁业务，扩大浓缩果汁等产品的生产规模，保障

原料供应的稳定性与产品供应的连续性，公司控股子公司三门峡黄河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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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三门峡厂区。三门峡厂区周边苹果原料资源丰富，且具备成熟的浓缩果

汁生产线，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的需求。

经综合评估，本次交易涉及的租金价格基于市场行情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由于本次租赁协议期限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经济政策

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

期或全面履行，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潜在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租赁合同》（合同编号：GZJHT-2026-012）；

3.拟签署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